附件：

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
优秀专利征集推荐管理办法
（2021年4月6日）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鼓励和调动化工建设行业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加快化工建设行业知识产权实施与转化，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鼓励和表彰为技术（设计）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开展优秀专利的征集、推介和推荐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化工建设行业优秀专利的申报、评价、推荐及管理。
第3条 优秀专利征集每年开展一次。
第四条 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专家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优秀专利的评价及推荐工作，协会秘书处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征集的专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在上年度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含已解密国防专利，不含保密专利）；
（2） 该专利权属于申报单位；
（3） 专利权有效，在申报截止日前无法律纠纷；
（4） 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加征集活动；
（5） 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6） 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加征集活动；
（7） 相同专利权人在一个年度内参加征集活动的项目不超过2项。
第六条 该专利已由申报单位实施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在技术创新和实际运用环节创造出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作用明显。
第七条 本协会的会员单位，均可参加专利征集活动。

第三章 评价标准
第八条 优秀专利按照专利质量、技术先进性、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第九条 专利评价指标及权重：
（1） 专利质量（25%）。评价：1.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2.文本质量；
（2） 技术先进性（25%）。评价：1.原创性及重要性；2.相比当前同类技术的优缺点；3.专利技术的通用性；
（3） 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35%）。评价：1.专利运用及保护措施；2.经济效益及市场份额；
（4） 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15%）。评价：1.社会效益；2.行业影响力；3.政策适应性。
第十条 优秀专利的评价标准：
（一）发明专利具有技术方案新颖、创新性强、技术水平高等特点，对促进本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有突出作用；
（二）该专利对于提升相关产品及申报单位的市场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申报单位对于该专利的运用和保护采取了积极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十一条 优秀专利实行总量控制原则：每年遴选20项优秀专利在协会年度科技创新大会进行推介。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二条 优秀专利征集坚持“协会组织，自愿申报，专家评价，择优推荐”的原则。
第十三条 材料报送
（1） 专利申报应填写统一格式的《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优秀专利征集活动申报表》（WORD文档）；
（2） 项目申报资料1份（电子件），每个征集项目包含：①中国专利奖申报书（WORD文档）【说明：推荐参评中国专利奖的项目需填报此申报书】；②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材料扫描件，所有附件应嵌入一个PDF文档，大小不超过20M；③专利授权文本（PDF文档）；
（3） 所有项目的电子件存储在一个U盘中，并用标签标注申报单位名称（每个项目单独制成一个独立的文件夹并以专利号命名）；
（4） 申报单位的身份证明材料（企业单位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5） 申报单位通过实施或者许可实施参加征集活动的专利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

第五章 评价程序
第十四条 形式审查。协会秘书处依据本办法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要求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补正，对逾期未补正或者经补正申报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予提交评价。
第十五条 评价。由专家委员会根据形式审查的情况，遴选行业内相关专家组成评价组，同时选择一家国内专业咨询公司，分别对通过形式审查的专利项目进行评价打分，提出优秀专利候选建议名单。
（一）专家评价。由专家委员会从化工工程建设行业高级专家库中遴选专家，组成若干评价小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专利进行评价打分，提出候选建议名单。
（二）专业咨询公司评价。聘请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对申报专利进行评价打分，提出候选建议名单。
（三）协会秘书处对专家及专业咨询公司的打分进行汇总，按照专家打分占70%、专业咨询公司打分占30%的权重，进行打分排名，并根据打分排名结果及专家和专业咨询公司提出的候选建议名单，进行综合评议，向专家委员会提出候选推荐报告。
第十六条 审定。专家委员会召开审定会议，对协会秘书处提交的候选推荐报告进行审议审定,最终确定优秀专利评价结果,并确定推荐中国专利奖名单。

第六章 奖励与推广
第十七条 审定通过的专利，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发文公布评价结果，在官方网站上公告，并对优秀专利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第十八条 优秀专利项目在协会年度科技创新大会上进行宣传推介。
第十九条 优秀专利评价实行回避制度，与被评价项目的完成人、完成单位或者申报项目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回避。
第二十条 参与优秀专利评价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申报项目的技术内容及评价情况严格保守秘密。
第二十一条 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优秀专利的，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将在媒体上予以公布，撤消其优秀专利项目，追回荣誉证书和奖牌，被撤销授予优秀专利项目的单位自项目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优秀专利的征集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专家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优秀专利征集活动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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